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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平利县城区防洪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:

《平利县城区防洪应急预案》已经县政府审定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2 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监委会，县人武
部，县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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